
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圖書館課後使用管理辦法 
108 年 10 月 15 日主管會議通過後實施 

109 年 11 月 10 日主管會議修訂後實施 

110 年 11 月 09 日主管會議修訂後實施 

115 年 06 月 02 日主管會報修訂後實施 

一、 為規範本校學生課後使用圖書館空間及設備，維護良好學習環境及使用秩序，特訂定本

辦法。 

二、 適用對象：本校學生。 

三、 開放用途：供本校學生課後自習。 

四、 開放時間及入館簽到規定： 

1. 學期中課後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16:35 至 21:00；學生應於開放時間內完成刷卡

入館。 

2. 寒、暑假輔導課期間課後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12:00 至 16:50，採自由入館，不

須預約。 

3. 週六、週日、政府公告之國定假日、連續假期及補行上課日均不開放；另因學校活

動、工程施作、天然災害或其他特殊情形致無法開放時，將另行公告之。 

五、 開放區域：圖書館 A區(136席)、B區(38席)、C區(107席)，共計 281席。 

1. 為節約能源，預約人數過少時，學生須配合館員酌情調度座位。 

2. 公用電腦區放學後不開放使用。 

六、 預約座位方式： 

1. 學生可透過「圖書館預約座位系統」進行預約。預約以週為單位，開放時間為每週

週日至下一週週五。 

2. 預約座位採「事前劃位」與「現場登記」兩種方式。當日 18：00 前可自由選位，

18:00後由系統配位，系統配位後不得私自更換座位。 

3. 每人每日限預約 1個座位，每週最多預約 5天。 

4. 已預約者因故無法到館，應於當日 17:00 前完成取消手續，逾時未取消且未到館

者，視同違規。 

5. 課後使用圖書館自習，進出圖書館均須持本人數位學生證完成刷卡簽到及簽退。 

6. 學生可登入「圖書館預約座位系統」查詢預約完成之座位及進出、違規記錄。 

七、 違反本辦法規定者，依情節輕重登記違規，並依附件「違規處理方式一覽表」辦理。 

1、 同一學期累計違規達 2次者，自次日起停止預約及使用圖書館課後自習座位 7日。 

2、 違規紀錄以學期為單位，於新學期重新歸零計算。 



3、 晚自習遭停權學生，若仍有留校自習需求，每人每學期得申請一次撤銷停權。經圖

書館審核通過並完成愛校服務 1小時後，得恢復使用資格。 

八、 圖書館使用規定： 

1. 學生進入圖書館應穿著本校規定之校服或體育服，不得穿著拖鞋、涼鞋或其他不符

校園規範之服裝。 

2. 不得以任何形式佔用、保留座位。 

3. 禁止攜帶食物飲料入館或於館內飲食。若有未食用完畢之食物、飲料務必妥善密

封，並收納於個人背包或提袋內，以不外露、不散發異味為原則。 

4. 使用前請先檢查座位及設備，若有損壞應立即通報；使用期間應善盡保管責任，如

造成設備毀損或污損，應負修復或照價賠償責任。 

5. 離館前應將個人物品攜離，並將使用座位及周邊環境恢復整潔，保持桌面、座位及

地面清潔。 

6. 閉館時若有遺留物品，館員得移至暫時置物區；物品遺失、損壞或其他衍生損失，

圖書館概不負保管責任。 

7. 為維護讀者閱讀品質，館內應保持安靜，不得喧嘩、交談、刻意製造聲響或從事其

他妨礙閱讀及自習秩序之行為。 

8. 館內不提供插座充電，行動電話須關機，以維持寧靜。 

9.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移動館內桌椅、設備或改變座位配置。 

10. 學生應遵從館員管理與座位調度；拒絕配合或影響館務運作者，依規定登記違規。 

九、 本管理辦法經主管會報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違規處理方式一覽表 

違規事項 違規處理 懲處方式 

1. 預約未到 登記違規一次  

2. 預約當天請假未到校，未自行取消預約 登記違規一次  

3. 逾時入館 登記違規一次  

4. 未依規定完成刷卡簽到/簽退 登記違規一次  

5. 已刷卡簽到，但延遲入館 登記違規一次  

6. 中途離開，逾時歸返 登記違規一次  

7. 未經預約程序逕行入館 登記違規一次  

8. 未依預約之座位就座 登記違規一次  

9. 未經正門進出 登記違規一次  

10. 穿拖鞋、涼鞋入館或服儀不整 登記違規一次  

11. 隨意棄置垃圾於座位 登記違規一次  

12. 於圖書館外空地用餐、飲食、棄置垃圾 登記違規一次  

13. 發出聲音或隨便走動 登記違規一次  

14. 攜帶食物飲料入館且未妥善收納者 登記違規一次  

15. 於館內飲食 登記違規一次 警告乙次 

16. 未經申請使用 3C產品 登記違規一次 依校規處置 

17. 擾亂自習秩序屢勸不聽(制止超過 2次) 停權 7天 警告乙次 

18. 出借證件供他人入館(出借與借用雙方) 停權 7天 警告乙次 

19. 蓄意破壞館內設備(含公用電腦系統) 停權 7天 依校規處置 

20. 盜用他人證件刷卡 停權 30天 依校規處置 

 


